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嘉美食品包装（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包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 联 方 

2019 年实

际发生总额 

2019 年预

计发生总

额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采购原

材料、

接受劳

务 

采购易拉盖 
福建鼎盛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 
 91.90  

150.00
注 1 

38.73 0.38 

公司于

2019年12

月发行上

市，2019

年预计金

额未披露 

采购易拉盖 
珠海鼎立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 
- 

小    计 91.90 150.00 38.73 0.38 

销售商

品、提

供服务 

销售易拉罐/盖、灌

装服务 

河北初元食品有

限公司注 2 644. 79 895.14 27.97 0.25 

小    计 644. 79 895.14 27.97 0.25 

其他 

关联担保 
陈民、厉翠玲、

中包香港 
67,843.05 137,000.00 50.48 100.00 

小  计 67,843.05 137,000.00 50.48 10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注 1：福建鼎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珠海鼎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厉

翠玲近亲属原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故合并披露； 

注 2：公司与河北初元食品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通过河北初元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宁夏太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故合并披露。 

二、公司 2020 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根据 2019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和 2020 年度经营计划，

对 2020 年度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 联 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0 年预计发

生总额 

截至披

露日已

发生金

额 

2019 年实际

发生总额 

其他 关联担保 

中包香港、陈

民、林明琼、厉

翠玲 

— 225,000.00
注3

 0 67,843.05 

合  计 — 225,000.00 0 67,843.05 

注 3：此处关联担保预计金额为共同担保情况下重复计算的总额。 

三、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分析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国食品包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8 月 30 日 

住所：香港九龙观塘开源道 62 号骆驼漆大厦 2 座 13 楼 B8 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陈民  

注册资本：已发行 21,508,963 股普通股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投资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9,733.05 万元，净资产 156,579.26 万元；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40.11 万元。（上述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食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包香港”）

持有公司 46,600.60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48.92%，为公司控股股东。 

2、陈民、林明琼、厉翠玲 

陈民、厉翠玲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陈民、厉翠玲

通过 Can Solutions Holdings Limited 间接控制中包香港 100%股权，中包香港持有

公司 48.92%股权。林明琼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民先生之配偶。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具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要求及股东利益。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往来，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

序合法，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经双方平

等协商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事

宜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无需支付担保费用。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的。公司的日常

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没有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4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认真审查后认为：公司与关联方预计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系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近亲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或贷款提供担保，所有担保均为无

偿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情形，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造成损害和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的实施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查看公司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了解关联

方基本情况、以往其与公司之间的交易定价原则及交易金额，对公司前述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均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

响，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股东利益。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公司独立董事认

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后续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事项无异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陈胜可  李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成杰  张广新 

2020 年 4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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